







榆区环审发〔2026〕6号

榆林市生态环境局榆阳分局
关于榆林市榆阳区北郊商砼有限公司
新建商砼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榆林市榆阳区北郊商砼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榆林市榆阳区北郊商砼有限公司新建商砼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资料已收悉，经审查研究，批复如下：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_Hlk215683503]一、项目位于榆林市榆阳区牛家梁镇运煤专线榆卜界煤矿路8号院，占地面积23.97亩（15024.95平方米）。项目租赁牛家梁镇什拉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场地，建设两条HZ120商品混凝土生产线，设计年产商品混凝土10万m³（20万吨）。建设内容包括搅拌楼、水泥筒仓、粉煤灰筒仓、砂石料棚（砂子及碎石存储区）以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6.8万元，占总投资的2.45%。
二、该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本意见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建设项目对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减和控制，污染物可做到达标排放。该项目已在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公示期间我局没有收到任何建议和意见。经单位项目审查会议研究，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可行同意建设。
三、项目在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项目施工期严格落实《榆阳区生态环境保护铁腕治污攻坚行动方案》中的相关规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可作为工程实施的依据,必须按要求实施。
（二）项目原料石子、砂子须存于全封闭储棚内，水泥、粉煤灰均须存于筒仓内；添加剂存于储罐内，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规范设置围堰；严禁项目物料露天堆放。
（三）加强大气污染物防治，严格落实各工艺环节粉尘污染防治措施，同时加强物料运输过程中的粉尘污染防治措施；冬季采暖选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禁止安装燃煤锅炉，确保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项目厂区须设雨水收集池，雨水收集后用于厂区洒水抑尘；搅拌设备及混凝土罐车冲洗废水经砂石分离机分离和三级沉淀池处理后须全部综合利用；厂区设旱厕定期清掏用作农肥；严禁项目污废水外排。
（五）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须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临时储存、运输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危险废物的相关规定；产生的一般固废、生活垃圾集中分类收集后，可利用的综合利用，不可利用的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严禁项目固废随意倾倒。
（六）加强环境风险的安全防范和管理措施，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并经审查后报我局备案。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五、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
六、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该项目须接受榆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榆阳直属大队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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